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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7·7”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7月7日12时17分许,墨玉县扎瓦镇敦巴格村辖区宏森木制品加工部（木材厂）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受重伤。

接到事故报告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墨玉县人民政府依法依规成立了由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林业和草原局、人社局、总工会、检察院、扎瓦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析，事故调查组现已查明事故原因，认定事故性质，提出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经调查认定，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7·7”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个体户），信用代码：92653222MAD2******，成立于2023年11月08日，法定代表人:任某，注册地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扎瓦镇墩巴格村******号,经营范围:包括木材收购、人造板制造、人造板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木材加工、木材销售等。

（二）涉事故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多片锯
设备用途：用于板材切割

设备原理：利用电动机转动，带动机械齿轮进行机械切割，将板材切割成板块的形状。

设备采购及投入使用情况：该设备于2023年12月签订采购合同，生产厂家为山东曹县庄寨镇鲁木木工机械厂，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任某从河南省商丘市采购，2023年4月确认设备安装调试完成，随后由售后人员指导作业，至4月17日交付生产投用。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任某（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经营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经营者任某未组织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与阿某未签订劳动合同。二是经营者任某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三是经营者任某未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7月7日上午，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负责人任某安排阿某操控多片锯木材加工，9时45分许，阿某负责多片锯进料口送料工作。阿某在送料的过程中，发现多片锯下方木屑堆积过多，即将影响机器的运转。12时16分许，阿某在未断电的情况下，以侧蹲的姿势将手穿过多片锯下方损坏且敞开的防护门，开始开展清理木屑作业。12时17分许，阿某在清理木屑过程中，右手被上方的多片锯机械齿轮绞伤，致使右手手指至手腕被当场绞断、粉碎。
（五）事故现场情况
涉事故多片锯有12个大小不同齿轮，机械设备已张贴“无防护禁止作业”“避免伤害”“设备运转时间，禁止打开防护门/罩”等警示标志，涉事故多片锯下方吸木屑处左侧防护门缺失，右侧防护门敞开。多片锯机械齿轮多处有血迹，木屑排放处有小部分血色木屑，多片锯向东5m处地面上有大量的血迹。

事发现场勘察情况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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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人员受伤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受重伤，伤者阿某，系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操作工。

2.直接经济损失

经调查了解，该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含事故罚款）共计18万余元，其中赔偿费用17万元，医疗费用以及其他费用1万余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和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和相应情况
12时21分许，扎瓦镇政府干部李某接到任某电话，称在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有人手被卷到多片锯受伤。
12时37分许，墨玉县扎瓦镇墩巴格村第一书记陈某一行人到达现场，组织人员寻找伤者手腕残肢。

12时49分许，扎瓦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社会事务办副主任路某等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了解情况。

13时51分许，扎瓦镇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并参与事故救援工作，负责把伤者手腕残肢送至县人民医院。

18时44分许，墨玉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开展现场勘验工作。
（二）事故现场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锯板车间人员立即报告负责人任某,并于12时18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锯板车间负责人组织人员断电停止设备运转，组织人员在多片锯周围寻找伤者断裂的手腕，并用绷带绑住伤者手臂开展现场止血。经寻找伤者手腕无果后，18时26分许，木材厂负责人任某驾驶私家车携带事故受伤人员阿某以及家属向县人民医院赶赴，到达托胡拉乡时，遇到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把伤者转移至救护车，送至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救治。接到企业事故报告后，扎瓦镇人民政府、县应急管理局立即组织人员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开展事故救援工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负责人任某将事故受伤人员阿某送至墨玉县人民医院救治，并支付医院治疗费用1万余元。经任某与伤者家属协商，由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负责人任某赔偿当事人阿某18万元，其中一次性赔偿金17万元，支付住院医药费以及其他花费1万余元，于2024年8月28日签订赔偿协议，相关费用已支付。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此起事故中，扎瓦镇人民政府、扎瓦镇派出所响应迅速，及时到位，现场处置得当，善后工作有序有效，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未发生次生灾害和衍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阿某安全意识薄弱，未关停机器的情况下，违反多片锯操作规程，用手对多片锯下方的木屑进行清理。
（二）间接原因

墨玉县宏森木制品加工部经营者任某未足额保证使用安全生产投入，未给从业人员发放机械危害防护手套、职业眼面部防护具等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机械设备维护保养不及时，多片锯下方排木屑处的左侧防护门损坏，右侧防护门敞开，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未对员工开展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木材厂安全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未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三）事故相关鉴定情况
墨玉县公安局2024年11月25日对事故受伤人员阿某进行伤情鉴定,并于11月27日出具墨公鉴（临）字〔2024〕193号鉴定文书。经鉴定，阿某右前臂下段完全离断，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9.2a、5.10.2d、5.10.2e、5.10.2f[
]之规定，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

四、事故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任某作为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经营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经营者任某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各自的安全生产责任，未与从业人员阿某签订劳动合同。二是经营者任某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三是经营者任某未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未给员工配备机械危害防护手套、职业眼面部防护具等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对该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二）有关监管部门
1.行业监管部门
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行业监管部门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一是安全生产检查流于形式，对木材厂检查力度小，发现的问题隐患少。自2024年初至7月7日事故发生前，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对全县339家木材厂只检查了38家，覆盖率为11.2%，发现问题53条，平均一家企业发现问题隐患不到两条。二是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不到位，对单位隐患排查不深入，问题排查表面化。2024年初至7月7日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执法人员检查木材厂发现的问题中“垃圾未清理”、“堆放废物”等表面问题27条，占比50.9%。三是监管存在盲区。涉事故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自2023年11月生产以来，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对其从未验收、检查，也未对相关木材厂负责人开展教育培训，监管不到位，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2.属地党委政府

扎瓦镇党委、政府检查不深不细。经核查，扎瓦镇党委、政府组织综治办、警务站、村委会等部门对该木材厂开展了检查，但未发现现场多部机器防护门损坏、敞开、从业人员作业区抽烟等事故隐患。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阿某，作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未断电的情况下，违反多片锯操作规程，徒手对多片锯下方的木屑进行清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该人事故中受重伤，不予追究其责任。
2.任某，作为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经营者，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等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
] ，第二十三条第一项[
]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之规定，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二十一条第一项[
]之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自由裁量基准》1.5.1.4[
]之规定，建议由墨玉县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处理。

3.吐某，作为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涉事故木材加工厂监管负责人，自2023年11月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生产经营以来，未对该木材厂检查指导，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建议对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干部吐某予以通报批评。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作为木材厂行业监管部门监管有盲区。自2023年11月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生产经营

以来，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行业监管部门未对该木材厂检查指导，违反了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五条（一）、第十五条（一）[
]之规定，依据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七十五第二款[
]之规定，建议对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予以通报批评。

2.扎瓦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监管政府履职不到位，检查、指导中未发现多片锯下方排木屑处的左侧防护门损坏，右侧防护门敞开的风险隐患，违反了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五条（一）之规定，依据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七十五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对扎瓦镇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
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为了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按照事故“四不放过”原则，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

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属地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抓好辖区各行业各单位安全监管责任落实，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二是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墨玉县扎瓦镇宏森木制品加工部要汲取事故教训，加强从业人员的生产安全教育，督促从业人员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各生产经营单位应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生产培训，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规范安全管理。三是加强行业监管力度。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行业监管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所监管领域的木材厂及时和市监局对接摸清木材厂底数，开展全面检查，深入排查事故隐患，督促相关企业将隐患整改到位。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和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的要求，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四是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墨玉县扎瓦镇党委、政府对所在辖区内木材厂进行全面隐患排查，重点紧盯有事故隐患的木材厂，督促相关企业将隐患消除清零。各乡镇（街办）、园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的要求，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管理，尤其是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进行闭环管理、动态清零，夯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同类事故发生。五是做好赔偿事宜的跟踪盯办工作。为确保事故受伤人员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墨玉县人社局引导事故受重伤人员做伤残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和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赔偿金额，确保赔偿金额的合理性。同时，积极与涉事故单位沟通，要求其按照确定的赔偿金额及时支付给受伤人员，定期对企业的支付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切实维护受伤人员的合法权益。

[1]《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39800.1-2020)3.1:作业场所中存在职业性危害因素和危害风险时，用人单位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个体防护用品。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9.2a：四肢任一大� HYPER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8%8A%82%E5%BC%BA%E7%9B%B4/104641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4%BD%93%E6%8D%9F%E4%BC%A4%E7%A8%8B%E5%BA%A6%E9%89%B4%E5%AE%9A%E6%A0%87%E5%87%86/_blank" �关节强直�畸形或者功能丧失50％以上；5.10.2d：一手拇指离断或者缺失超过� HYPER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87%E9%97%B4%E5%85%B3%E8%8A%82/16311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4%BD%93%E6%8D%9F%E4%BC%A4%E7%A8%8B%E5%BA%A6%E9%89%B4%E5%AE%9A%E6%A0%87%E5%87%86/_blank" �指间关节�；5.10.2e：一手示指和中指全部离断或者缺失；5.10.2f：一手除拇指外的任何三指离断或者缺失均超过近侧指间关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二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自由裁量基准》1.5.1.4 重伤 1－3人，处2万元罚款；重伤自 4 人起，每增加1人，增加5000元罚款；每轻伤3人视同为重伤1人（轻伤不够3人的不视同重伤，下同）。 


[�] 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五条 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主要包括：（一）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上级党委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第十五条：县级以上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主要包括：（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上级党委和政府、本级党委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在权限内依法组织起草安全生产法规草案、制定安全生产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 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二款：对存在本细则第七十四条情形的部门（单位），应当予以通报。








